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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章　評價之基本觀念與原則

第一章　評價之基本觀念與原則

隨著經濟社會與資訊科技之發展，評價逐漸成為一門新興產業。

舉凡各類型之交易，只要是涉及價值之決定，都與評價息息相關。從

簡單的不動產買賣，乃至複雜之企業併購，都必須進行評價，以使交

易雙方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如股東、財務報表使用者、潛在投資人、

主管機關等）確知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財務報表上之項目亦往往需要

仰賴評價人員採用適當之評價技術估計公允價值，據以決定該項目在

財務報表上應認列之金額。

放眼國際，美國是評價發展最早的國家之一，由於政府重視及專

家學者對評價產業之投入，目前美國有三大評價認證機構，分別為美

國估價師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Appraisers）、美國全國評價分析

師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Valuators and Analysts）及美

國會計師公會（American Institu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這些機構各自制定執業準則，政府則訂有專法管制，並設有單一之主

管機關－美國評價基金會（The Appraisal Fundation）。歐盟設有歐

洲評價師團體公會（The European Group of Valuers' Associations），

英國則有英國皇家特許估價師協會（Royal Institution of Chartered 

Surveyors, RICS）。歐洲評價師團體公會自 80 年代起即開始制

定歐洲評價準則（European Valuation Standards，亦稱為 The Blue 

Book），作為歐盟之評價人員執行評價工作時之主要依據；而英國皇

家特許估價師協會所訂定之評價準則（RICS Valuation – Professional 

Standards，亦稱為 The Red Book）則提供會員執行資產評價之強制

規範、最佳實務指引及相關評論。除此之外，國際評價準則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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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Valuation Standards Council, IVSC） 係 於 1981 年 成

立，其宗旨為制定國際評價準則（International Valuation Standards, 

IVS），以促進評價專業之發展俾維護公眾利益。我國評價準則公報

係參採前述評價準則，並考量國內評價實務之情況訂定。

臺灣早期除不動產之評價係由內政部管轄並訂有不動產估價技術

規則外，尚無其他資產評價之專門法令，而是散見於各法令及行政命

令（例如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會計師查核簽證公

司登記資本額辦法等）中。隨著經濟持續發展，對評價之需求日益殷

切，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示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

基金會於民國九十六年成立「評價準則委員會」，其成立宗旨為制定

評價準則公報及推動評價相關研究，以提升我國評價之品質，並健全

評價實務之發展；迄今已發布十二號評價準則公報及二號評價實務指

引，為我國評價人員執行評價業務所遵循之基準。

此外，經濟部為建立無形資產評價秩序、有效推動無形資產評價

產業之發展，參考美日韓等國家之作法，有關評價基礎環境（如評價

基準、資料庫及人才登錄等）由政府引導及建立機制，評價專業（如

評價示範案例、評價推廣應用活動及人才培訓等）則由民間執行。為

了營造更好的產業投資與創新環境，立法院於民國 106年三讀通過

「產業創新條例」之修正案，其中第十三條特別強調無形資產的評價，

其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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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一章　評價之基本觀念與原則

依產業創新條例第三條之規定，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

經濟部。因此，經濟部為我國無形資產評價之中央主管機關，為協助

產業創新條例　第十三條

為協助呈現產業創新之無形資產價值，中央主管機關應邀集

相關機關辦理下列事項：

一、訂定及落實評價基準。

二、建立及管理評價資料庫。

三、培訓評價人員、建立評價人員與機構之登錄及管理機制。

四、 推動無形資產投融資、證券化交易、保險、完工保證及

其他事項。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對依法具有無形資產評價資格或

已登錄之評價機構或人員給予執行評價案之補助。接受補助之評

價機構或人員，應將受補助執行評價案之評價資料登錄於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資訊服務系統。

第一項第一款評價基準之訂定與適用、第二款資料庫之建置

與管理之推動措施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

金融主管機關及其他相關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評價人員與機構辦理登錄之範圍、條件、申請

方式、審查事項、配合義務、管理措施、撤銷或廢止登錄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四款推動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金融主管機關

及其他相關機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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